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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立消費金融合資公司
獲重慶銀監局開業批復的公告

茲提述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15年1月5日、2014年7月16
日、2014年8月15日及2014年12月8日的公告（「消費金融合資公司公告」），其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本行作為發起人之一投資設立消費金融合資公司並已獲得中國銀
監會批准設立消費金融合資公司。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公告所使用之專有詞匯與消費金融合資公司公告中所定義
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消費金融合資公司公告所披露，本行獲得中國銀監會批復後，按有關規定和
程序向中國銀監會重慶監管局（「重慶銀監局」）提出開業申請。

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消費金融合資公司的開業申請已獲重慶銀監局
批准。重慶銀監局已於2015年6月11日發出《關於馬上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開業
的批復》（「開業批復」）並於2015年6月12日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許可證。消費
金融合資公司將根據開業批復及相關法律法規辦理開業前的有關手續。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甘為民

中國重慶，2015年6月15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之執行董事為甘為民先生、冉海陵先生及詹旺華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覃偉先生、鄧勇先生、呂維女士及楊駿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李和先生、杜冠文先生、孔祥彬先生、王彭果先生及靳景玉博士。

*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
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